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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調任、總裁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變更 

 

董事會宣佈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1) 肖偉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

會成員； 

(2) 何福留先生將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調任爲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3) 陳宇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總裁職務及提名委員會成員，並繼續擔任本公司執

行董事； 

(4) 楊宜方（Lydia Yang）女士已獲委任爲本公司執行董事、总裁，以及提名委

員會成員； 

(5) 柯家琪先生已獲委任爲本公司執行董事； 

(6) 潘國成博士已獲委任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

核委員會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肖偉先生因個人原因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

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肖偉先生已向本公司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及彼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彼辭

任的事宜須提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對肖偉先生在任職期內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作出之寶貴

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董事調任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因個人原因，何福留先生將由

本公司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陳宇先生辭

任本公司總裁職務以及提名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但他繼

續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董事會對陳宇先生及何福留先生在任職期內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董事及总裁之委任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1. 楊宜方女士（Lydia Yang）（「楊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总裁

以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2. 柯家琪先生（「柯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3. 潘國成博士（「潘博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

之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楊宜方女士（Lydia Yang） 

  

楊宜方女士，41岁，彼于二零零零年取得台灣淡江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楊女士在

全球礦業行業擁有豐富經驗，著重於策略規劃、全球並購、業務發展及上市公司

管理經營。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楊女士曾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六年擔任紫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上市的公司，

股份代号：601899/02899）并在其所投资或持有的中国、香港、加拿大、英国及秘

鲁公司担任高級管理職務。其中包括任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秘鲁白河铜业公司董事长。彼自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任职香港中科矿业集团总裁及执行董事（一家在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股份代号：00985）。 

 

於本公告日期，楊女士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V部披露之權益。 

 

楊女士與本公司已訂立服務協議成為執行董事，自委任日期起為期三年，並須根

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席退任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 楊女士有

權收取年薪2,350,000港元，其乃由董事會根據薪酬委員會之建議並參考其職務及

經驗後釐定。 



 

 

 

柯家琪先生 

 

柯家琪先生，28岁，曾就讀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柯先生自二零一四年加入廈門

恆興集團擔任董事及副總裁，并于二零一七年開始負責廈門恆興集團有限公司的

投資業務。柯先生系本公司董事長柯希平先生之子。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柯先生（透過全資擁

有公司熙望發展有限公司持有）被視為於138,75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柯先生與本公司已訂立服務協議成為執行董事，自委任日期起為期三年，並須根

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席退任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 柯先生有

權收取年薪300,000港元，其乃由董事會根據薪酬委員會之建議並參考其職務及經

驗後釐定。 

 

潘國成博士 

 

潘國成博士，61歲，於一九八二年獲得北京大學地球化學學士學位，一九八五獲

得長春地質學院數學地質碩士學位，於一九八九年獲得亞利桑那大學礦產經濟博

士學位。彼於二零一一年九月至二零一八年三月擔任中國罕王控股有限公司（「罕

王控股」）（一家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号：03788）執行董事、首席執行

官兼總裁。潘博士現時於罕王控股擔任非執行董事，并擔任罕王實業集團有限公

司副董事長。在加入罕王控股之前，潘博士曾於多個礦業公司中擔任技術和管理

職位，其中包括AngloGold North America技術開發部主任、GeoSight, Inc.總裁及Gold 

Fields (BVI) Ltd.中國區總經理。 

 

於本公告日期，潘博士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V部披露之權益。 

 

潘博士已確認，彼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之獨

立性準則之規定。 

 

潘博士與本公司已訂立服務協議成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委任日期起為期一年，

並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席退任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潘博

士有權收取每年150,000港元之董事袍金，其乃由董事會根據薪酬委員會之建議並

參考其職務及經驗後釐定。 

 

於本公告日期，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杨女士、柯先生及潘博士已向本公司確認，

(i) 根據上市規則，彼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概無任何關係；(ii) 彼概無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權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iii) 彼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擔任其他職務；(iv) 

彼於過去三年概無於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中擔任

任何董事職務；及(v) 彼概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

市規則第13.51 (2) (h) 至(v) 條任何規定須予披露的任何其他資料。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楊女士、柯先生及潘博士。 

 

 

承董事會命 

     恒興黃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希平 

 

 

中國廈門，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柯希平先生、陳宇先生及何福留先生；以及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欣琪女士、肖偉先生及孫鐵民博士。 

 


